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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

称
新增沼气热水锅炉和沼气蒸汽锅炉项目

项目代码 2303-450311-07-05-380777

建设单位联

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良丰路 5号

地理坐标 （110度 17分 35.217秒，25度 5分 33.682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D4430 热力生产和供应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91、热力生产和供应

工程（包括建设单位自建自

用的供热工程）-燃煤、燃油

锅炉总容量 65吨/ 小时（45.5
兆瓦）及以下的；天然气锅

炉总容量 1吨/小时（0.7兆瓦）

以上的；使用其他高污染燃

料的（高污染燃料指国环规

大气〔2017〕2号《高污染燃

料目录》中规定的燃料）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

（核准/
备案）部门

（选填）

桂林市雁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

总投资（万

元）
100 环保投资（万元） 36.1

环保投资占

比（%）
36.1 施工工期 3个月

是否开工建

设

☑否

□是：

用地（用海）

面积（m2）
60

专项评价

设置情况
无

规划情况 无

规划环境

影响

评价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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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及规

划环境影

响评价符

合性分析

无

其他符合

性分析

1、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本项目属于 D4430 热力生产和

供应。经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21年修订），该项目

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本项目视为允许类建设项目；且项目已在桂

林 市 雁 山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 详 见 附 件 3 ）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为

2303-450311-07-05-380777。项目所使用的生产设备为市面上售常用设备，生产工

艺成熟稳定，均不属于国家淘汰、限制使用的设备和工艺。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

2、与桂林市“三线一单”符合分析

本项目选址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良丰路 5号，根据《桂林市“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意见》（市政规〔2021〕19 号），项目所在地属于雁山区

城镇空间重点管控单元。根据重点管控单元内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和资源环境管控要

求，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差别化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优化空间和产业布

局，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不断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解决局部

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的问题。

根据《桂林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意见》附件 3（桂林市生态

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本项目与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详见表 1-1。

表 1-1 本项目与桂林市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符合性分析

管控

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

合

性

空间

布局

约束

1．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源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公益林、天然林等具有

法律地位，有管理条例、规定、办法的各类保

护地，其管控要求原则上按照各类保护地的现

行规定进行管理，重叠区域以最严格的要求进

行管理。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各类自然保

护地，还应执行国家、自治区有关生态保护红

线内各类开发活动的准入及管控规定和要求。

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

山镇良丰路 5 号，项目范

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及珍

稀动物保护区等敏感因

素，不属于生态空间范围，

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要求。

符

合

2．加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项目、设施的排

查摸底，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不符合保护要

求的项目加大整治力度，明确时限要求，及时

关闭、拆除原有违法违规项目，同步做好生态

修复，确保红线区域的生态质量稳步提高。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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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和自治区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的项目。禁止新建属

于限制类和淘汰类的涉重金属和高排放高耗

能的项目。严格控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

能，不得以任何名义核准、备案产能严重过剩

行业新增产能项目。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强化

节能、环保、土地等指标。

项目为新增 1 台沼气热水

锅炉和 1 台沼气蒸汽锅炉

项目，不属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划准入负面清单内禁止新

建、扩建产业；不属于产

能严重过剩行业。

符

合

4．在禁燃区范围内禁止销售和使用高污染燃

料，全部改用符合国家规定的能源。加强煤炭

生产经营用户的煤质管理，禁燃区范围内全面

禁止民用散煤使用，其他区域探索实行民用散

煤的专供专营。

项目使用沼气为能源，不

使用煤炭等高污染燃料。

符

合

5．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新建、扩建

造纸、化工、冶炼和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或处置

等污染项目以及排放有毒有害物等项目。

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

山镇良丰路 5 号，不在饮

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符

合

6．资源县、阳朔县、灌阳县、龙胜各族自治

县、恭城瑶族自治县属于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

区，各县区应严格执行《广西 16个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桂

发改规划〔2016〕944号）和《广西第二批重

点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

（桂发改规划〔2017〕1652 号）中相应的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

山镇良丰路 5 号，不属于

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且项目不属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划准入负面清单内禁止新

建、扩建产业。

符

合

7．在桂林市建成区严格控制新建、扩建石化、

重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板玻璃、建

筑陶瓷、砖瓦等高排高污染项目，已建企业应

当加快实施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或者转型。推进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鼓励实施超低排放

改造。

本项目不属于高排高污染

项目。

符

合

8．现有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企业、未能达

标排放企业、“僵尸企业”以及环境风险、安全

隐患突出而又无法转型企业限期退出或是关

停。

本项目不属于该类企业。
符

合

9.漓江流域应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

性，深入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杜绝

滥采乱挖，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

系统持续优化、整体功能持续提升。

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

山镇良丰路 5 号，不涉及

漓江流域的采挖。

符

合

10．禁止在漓江流域与城镇建城区新改扩建增

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严格限制非重

点防控区域涉重金属污染物的新建项目，坚决

不予受理不符合规划或规划环评的项目，控制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

山镇良丰路 5 号，项目无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符

合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1．坚持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

原则，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以环境容量定产

业、定项目、定规模，确保开发建设行为不突

破生态环境承载力。

沼气蒸汽锅炉排水，排入

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软化废水排入市政污水管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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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2．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在符合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的前提下，

应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标和相关规划环评要

求。环境质量超标地区新建、扩建“两高”项目，

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煤炭消费替代、污染

物区域削减等措施腾出环境容量。

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符

合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3．推进重点行业企业达标排放限期改造。落

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

计划实施方案》，以砖瓦、火电、水泥、煤炭、

造纸、印染、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制糖、酒

精、有色金属、化工、铁合金、氮肥、农副食

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印

刷、垃圾填埋等行业为重点，全面推进行业达

标排放改造。

项目建成运营后，其产生

的废水、废气、噪声、固

废等污染因子通过采取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可达标

排放，对区域内环境影响

较小。

符

合

4．深入开展锅炉、炉窑综合整治，鼓励燃气

锅炉开展低氮改造，推动生物质锅炉规范化运

行，禁止掺烧煤炭、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其

他物料，并配套高效除尘设施，确保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项目使用沼气作为能源，

不使用煤炭等高污染燃

料。

符

合

5．开展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整治，按

照源头替代、过程管理、末端治理的原则，推

行涉 VOCs排放企业的深度治理。

本项目为沼气锅炉项目，

不 涉 及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VOCs）。

符

合

6．深入推进各类工业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

加强工业废水末端排放管理，强化监管，重点

推进加工企业清洁化改造。实施工业集聚区污

水治理设施分类管理，推进企业废水分收集、

分质处理，加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监管，确保

稳定达标排放。

沼气蒸汽锅炉排水，排入

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软化废水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

符

合

环境

风险

防控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

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估见环

境风险影响评价章节，并

要求建设单位制定应急预

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

和物资，建设环境应急队

伍，并定期演练。

符

合

2．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和污染天气应急应对，

减轻污染天气影响。深化与永州、邵阳等周边

城市的区域协作，建立健全跨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协作机制。

本项目废气通过采取各项

污染防治措施后可达标排

放，环保措施事故状态下

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采

取立即停止生产，及时维

护检修的措施，待修理完

毕后，方可继续生产，降

低事故排放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符

合

3．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永久基本农田集本项目不在永久基本农田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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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域禁止规划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

设项目；新（改、扩）建涉有毒有害物质可能

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提出并落实污染防

治要求。

区域内，项目将采取有效

的分区防渗措施，预防土

壤污染。

合

4．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风险定期排查

制度，持续开展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水质状况监（检）测与评估，强化饮用

水水源环境风险管控；稳步推进单一水源的县

（市）备用水源建设；加快不达标饮用水水源

治理或替换。

本项目在原厂区内已建锅

炉房内扩建，不新增用地。

不在周边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范围内。

符

合

5．推进城镇生活垃圾治理能力建设，强化渗

滤液处理设施运营管理，防止渗滤液积存；加

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建设，降低农

村垃圾焚烧污染。

本项目生活垃圾收集后，

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符

合

资源

开发

利用

效率

要求

1．水资源：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严格用水总量指标管理，健全市、县（市、区）

行政区域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统筹生

活、生产、生态用水，大力推进农业、工业、

城镇等领域节水。严格按照地下水开发利用控

制目标控制地下水资源开采。

本项目用水来自自来水公

司的市政给水管网供给，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水

量消耗较小。

符

合

2．土地资源：严格执行自治区下达的土地资

源利用总量及效率管控指标要求。

本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

雁山镇良丰路 5 号，符合

用地要求。

符

合

3．矿产资源：严格执行市、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规划中关于矿产资源开发总量和效率的

目标要求；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升矿产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水平；重点加强漓江流域砂石资

源的规范开发和合理利用，避免采石场开发生

态破坏。

本项目不涉及矿产资源开

采。

符

合

4．岸线资源：涉及岸线开发的工业区和港区，

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划实施，控制占用岸线长

度，提高岸线利用效率。

本项目不涉及岸线开发。
符

合

5．能源资源：推进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严控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火电、钢铁、

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高耗能行业能效提升系

统改造。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鼓励消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落实国

家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降低碳排放强度。

本项目使用沼气，不使用

煤炭。

符

合

综上分析，本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的相关要求。

3、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选址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良丰路5号，该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项

目所在区域不涉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或其他保护区，占地

范围内没有基本农田。项目在原有厂区内建设，不新增土地。项目选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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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

设

内

容

一、项目由来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具体的环保手续和历史情况如下：

2007年 5月，项目业主委托桂林工学院（现桂林理工大学）高技术研究所

编制了《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罗汉果甜甙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于 2007年 8月 6日取得桂林市生态环境局（原桂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桂林

吉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罗汉果甜甙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市环管

[2007]24号）；用地面积 7.1ha，总建筑面积 35770m2，主要建设厂房、冷库及

附属用房、办公实验综合楼和生活配套设施等，建设罗汉果甜甙生产线两条，年

产罗汉果甜甙（现称为罗汉果甜苷）100吨。2015年 7月，项目业主委托桂林工

学院（现桂林理工大学）高技术研究所编制完成《12t生物质燃料蒸汽锅炉进行

变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获得桂林市生态环境局雁山分局的审批（原

桂林市环境保护局雁山分局）的审批（市环雁审〔2015〕14号）；企业对原有

的一台 6t/h燃罗汉果残渣、木糠（生物质非成型燃料）蒸汽锅炉改造成一台 6t/h

生物质（生物质成型燃料）蒸汽锅炉，并新增一台 6t/h天然气蒸汽锅炉，同时

配套建设一条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线。2016年 11月，项目业主委托深圳市宗兴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锅炉及相关配套设施改造环境影响报告表》，将 6t/h

燃生物质（生物质成型燃料）蒸汽锅炉改造成一台 6t/h天然气蒸汽锅炉；同时

取消原备案建设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线（未建）。项目现有工程均已完成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详见附件 4）。

2020年 9月，项目业主委托桂林嘉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桂林吉福

思罗汉果有限公司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获得桂林市生态环境局

雁山分局的审批（市环雁审〔2020〕7号）。新增罗汉果固体饮料及罗汉果浓缩

汁两种产品生产线，新增两套 6t/h天然气蒸汽锅炉，改建完成后，整体产能为：

罗汉果甜苷 l300t/a、罗汉果固体饮料 500t/a、罗汉果浓缩汁 3000t/a。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建污水处理站规模为3000m3/d，

沼气产生量约为 6000m3/d。在污水处理的厌氧处理过程中，会产出大量的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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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将污水处理站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采用沼气火炬对集中收集的

沼气进行燃烧。不仅巨大的热量被浪费，而且未经脱硫处理的沼气燃烧后产生的

SO2对空气也造成了污染。

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沼气，桂林吉福思罗汉果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原

锅炉车间内新增 1台沼气热水锅炉、1 台沼气蒸汽锅炉和一根 15m烟囱 DA004

（因原有项目设有三根烟囱，故本项目烟囱编号为 DA004），主要设备包括锅

炉本体、燃烧器、鼓风机、给水泵、软化水装置、取样器、正负压保护装置、脱

硫脱水装置、双模沼气柜、液碱输送喷淋系统、沼气增压系统（变频罗茨增压机、

压力传感器等）等，对污水处理站的沼气进行收集、净化、利用，有效地减少了

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新建沼气锅炉（共7t/h）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以及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的规定，

本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中的“四十一、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91、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包括建设单位自建自用

的供热工程）——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65吨/ 小时（45.5兆瓦）及以下的；天

然气锅炉总容量1吨/小时（0.7兆瓦）以上的；使用其他高污染燃料的（高污染燃

料指国环规大气〔2017〕2号《高污染燃料目录》中规定的燃料）”类别需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表。桂林吉福思罗汉果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该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即派有关技术人员踏勘现场，收集资

料，在此基础上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原项目概况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良丰路

5号，项目用地 57358m2，总建筑面积 102557m2，建筑占地面积 22959m2。从事

罗汉果甜苷、罗汉果固体饮料、罗汉果浓缩汁生产。项目建成后年产罗汉果甜苷

l300t/a、罗汉果固体饮料 500t/a、罗汉果浓缩汁 3000t/a。主要建筑包括厂房、锅

炉房、污水处理站、研发创新楼、办公楼等。



8

（1）原项目主要经济指标
表 2-1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规模 备注

1 用地面积 m2 57358 /
2 建筑占地面积 m2 22959 /
3 总建筑面积 m2 102557 /
4 总投资 万元 60000 其中环保投资 71万元

（2）原项目主要工程建设内容

表 2-2 原项目工程组成内容一览表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环评批复） 实际建设 备注

主

体

工

程

酒精库房
占地面积 240m2，建筑面积 240m2，

1F 与环评一致 已建设

1#宿舍
占地面积 800m2，建筑面积

4800m2，6F
原环评规划内容，

还未建设
未建设

2#宿舍
占地面积 800m2，建筑面积

3200m2，4F
原环评规划内容，

还未建设
未建设

1#研发创新楼
占地面积 1200m2，建筑面积

8400m2，7F
原环评规划内容，

还未建设
未建设

食堂

占地面积 900m2，建筑面积

1800m2，3F，混凝土框架，底层架

空公共停车

与环评一致 已建设

2#研发创新楼
占地面积 1264m2，建筑面积

2000m2，2F
原环评规划内容，

还未建设
未建设

门卫室（两个）

占地面积 60m2，建筑面积 60m2，

1F，混凝土框架，一个原有，一个

新建

目前现有一个门

卫室
已建设

1#标准厂房
占地面积 5900m2，建筑面积

18400m2，4F 与环评一致 已建设

2#标准厂房
占地面积 5280m2，建筑面积

21120m2，4F
原环评规划内容，

还未建设
未建设

3#标准厂房

占地面积 4320m2，建筑面积

18720m2，5F，混凝土框架，底层

架空公共停车

原环评规划内容，

还未建设
未建设

4#标准厂房
占地面积 1815m2，建筑面积

5445m2，3F
原环评规划内容，

还未建设
未建设

辅

助

工

程

配电室
占地面积 280m2，建筑面积 560m2，

2F 与环评一致 已建设

锅炉房
占地面积 340m2，建筑面积 680m2，

2F 与环评一致 已建设

污水处理站
占地面积 239m2，建筑面积 239m2，

1F，混凝土，原有
与环评一致 已建设

配套服务（员工

宿舍、接待及文

化娱乐用房）

建筑面积 21520m2，4F，砖混结构 与环评一致 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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